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編制外人員離職儲金申請書

	單  位
	
	姓名
	
	職稱
	

	身份證字號
	
	離職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離職原因

（請領人請依離職事實勾選）
	□  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、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（發給公、自提離職儲金本息）。

□  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，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（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）。

	提領方式
(轉入請領人臺灣銀行帳戶)
	（請附臺灣銀行存褶封面影本）

	聯絡電話
	

	申請人
	服務單位

	（請簽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 日
	計畫主持人
	（非計畫人員免會）

	
	單位主管
	

	審核單位

	人事室
	主計室
	出納組

	
	
	

	校    長
	


備註：

一、請檢附奉准之離職表件。

二、聘僱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離職儲金本息之權利，自聘僱人員離職或在職死亡之日起，經過十年不行使而消滅。
三、外國籍人士務請於離職前1個月辦妥離職手續，並請申請人切勿將轉入帳戶先行結清，以免撥付發生問題。
